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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案涉案金额的结构性特征
———基于司法判决书数据的初步分析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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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是: 在腐败市场上，权力是如何定价的? 腐败金额反映了贪官在腐败市场

上获取利益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行贿者购买权力所要支付的成本，对于理解中国的腐败的现状极为重

要。在腐败市场理论的背景下，基于一个全新的司法判决书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 腐败类型、腐败

案件所在地区、贪官的行政级别和职务、贪官所在部门的管辖领域对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都有显著影响。

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在今天的中国，贪官通过受贿获得的利益要大于贪污; 权力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也在上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涉案金额要高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权力的价格还取决

于其支配资源的大小，因此，贪官的行政级别越高，平均涉案金额也越高; 从管辖领域来说，金融和房地产

领域的涉案金额最高，其他领域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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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到底可以从腐败市场上获得多少金钱? 又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腐败官员用权力换取金钱的能力?

是否官员的级别越高其手中的权力也越值钱? 像“小

官巨贪”、“县官不如现管”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是普

遍存在抑或仅仅是特例? 这些本应该是腐败研究领

域中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但是考虑到腐败这一研究

领域的特殊性，大样本的高质量研究资料特别难以获

得，所以以上关于中国的腐败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至

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这导致目前中国的腐败

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情况，就是相关的

理论研究特别丰富，但是实证基础却特别薄弱。

腐败，通常被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

为。在这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中，又可以分为三个基本

分支: 以公职人员为中心的定义，以市场为中心的定

义和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①第一个定义强调行

为主体，第三个定义强调行为后果，而第二个定义强

调行为的性质。本文尤其关注腐败的第二个定义。

在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中，腐败的官员把手中的权力

看作自己独有的，其履职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利用公共

权力为公众服务，而是将权力拿到一个类似“腐败市

场”的地方去出售，并从中获取收益。显然，在这样一

个非常规的市场里，主要的商品是官员手中的公权

力，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决定这些公权力的价格?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利用“中国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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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①公开的法院判决书文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数据

库，包括了 7000 多个贪污和受贿案件。判决书数据

中较好地提供了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和案情的基本信

息，为我们系统地分析金额的决定因素提供了可能。

基于这一数据库的初步分析，笔者发现腐败类型、案

件所在地区、贪官所在单位的行政级别和管辖领域都

对涉案金额有显著影响。

一、文献回顾: 关于腐败案例的大样本研究

由于腐败这一研究主题的特殊性，想要获得与腐

败相关的一手研究资料并不容易，进而，要通过大量

腐败案例的统计分析来研究腐败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但仍然有一些学者通过系

统搜集与整理大量腐败案例的方法进行研究，为大家

了解中 国 的 腐 败 的 分 布、发 展 和 变 化 做 出 了 突 出

贡献。

过勇是较早地通过搜集大样本的腐败案例来对中

国的腐败的一般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通过对

594 个腐败案例所建立的案例库的实证分析，过勇发

现，经济转轨有多种机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机会，这

些机制包括经济自由化、分权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案

例库很好地揭示了这四种机制实际运作的微观基础。②

但是从数据库的情况来看，依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

题。作者在文中也承认，案例库的案例是无法科学取

样的，在地区和时间序列方面都无法满足代表性; 而且

从样本的规模来看，594 个案例在时间跨度上长达 20

多年，占总体腐败案例的比例相对还是较小的。

公婷和吴木銮在一项更新的研究中扩大了案例

的总量，他们从《检察日报》上搜集了 2000 ～ 2009 年

间的 2800 多个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例，分析了中国的

腐败的总体规模、发生领域、犯罪类型等的变化趋

势。③ 结果发现，中国在这十年间腐败总体的规模处

于不断上升状态，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是腐败的高发

领域。虽然这一研究利用大样本数据揭示了中国的

腐败的一些发展规律，但是从数据本身来看，缺陷也

是比较明显的: 一是利用的全部是公开报道资料，案

例本身可能是经过《检察日报》精心挑选的，因此这一

数据无法反映大量没有被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的基

本情况; 二是虽然时间跨度比之前的研究缩短了，但

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区间内，案例的总量只有 2800

个，平均到每年的案例数依然只有 280 个左右，如此

则占每年腐败案例的总体比例就比较低了。

刘启君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把腐败案例的规模扩

大到了一万多个，资料来源也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

同，没有使用公开报道的资料，而是使用了各地人民

法院的贪污腐败案例的《判决书》:“我们通过多种途

径，收集各级各地人民法院的贪污腐败案件《判决

书》，历时 3 年多，总共收集到一万余起腐败交易案

例，建成了‘中国转型期腐败案例数据库’。”④通过对

这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作者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

现: 中国的腐败交易总体呈上升趋势，国有企业是腐

败最为严重的部门，正职官员普遍比副职官员的腐败

情况严重。这一研究无论从资料来源、数据库建立的

难度还是从时间跨度上，都比以往的腐败实证研究有

重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把一万多个案例平均到 30 多

年的时间跨度( 1978 ～ 2012 年) ，年均样本量依然比较

小，作者也提到大概只涵盖 1%左右的样本比例。

虽然以上几项利用大样本腐败案例的研究有各

自的缺陷，但这些缺陷不能否定其对腐败研究的贡

献。相反，要充分肯定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

的实证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

腐败这一研究议题有自身的特殊性，其资料难以获

取，学者也只能是从现有的可获得数据中挖掘信息。

还有一些基于大样本腐败案例的研究，把研究目标集

中在更小范围的目标群体的腐败问题之上，比如省部

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问题、⑤市一级“一把手”领导干

部腐败问题、⑥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⑦ 虽然这些

研究在研究目标上缩小了范围，但依然面临着案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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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比较随意、样本量过小的问题。因此，从目前的研

究来看，如果要继续拓展以案例为基础分析中国腐败

现状的研究，就需要找到更为可靠的、选择门槛更低

的公开信息来源，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本文

所使用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信息库就初步具备

这样的特征。

二、腐败市场与权力的价格: 理论背景

1． 腐败市场理论

克莱弗伦 ( Jacob van Klaveren) 曾经给出一个以

市场为中心的腐败定义。在这个定义中，一个腐败官

员“视其公共职位为一种经营，他将寻求最大限度地

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这个职位于是变成了一个‘最

大化收益的单位’。他收益的多寡不依赖于其公共服

务的优劣，而是有赖于市场状况以及他在公共需求曲

线上发现最大赢利点的能力”。① 在腐败的三大定义

中( 以公共职位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以市场为

中心) ，克莱弗伦的这个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被提出来了，但之后却很少被提及。

在马克·菲尔普著名的讨论“政治腐败”概念的文章

里，也只讨论了以公共职位为中心和以公共利益为中

心的两个定义，直接忽视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②

学者们认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腐败定义过于宽

泛，大部分转向了较为狭窄的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

义。③ 实际上，深入探讨克莱弗伦的理论对于理解腐败

大有助益。根据这一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可以推论

出在公共权力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腐败市场”，这个

市场中的核心产品就是公共权力，每一种公共权力可

以提供的服务( 包括合法或者非法的) 不同，在腐败市

场上的竞价也就不同。这种权力价格上的差异就可能

会体现为腐败案件中涉案金额的差异。

腐败市场这一理论从逻辑上来说并不新奇。在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学者们一直认为在经济领域的

市场之外，政治领域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市场”，也

就是所谓的政治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政治家的行为

逻辑与企业家类似，通过兜售自己的政策承诺和执政

理念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但是腐败市场与“政治

市场”不同，政治市场主要争夺的是政治支持，即选票

和民意，但是腐败市场上争夺的是官员的个人私利，

尤其是经济利益。政治市场上竞争的过程是公开的、

受法律保护的，腐败市场上的竞争是隐蔽的、非法的。

政治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完成合法性在政治系统中的

输入过程，从而实现了公权力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

但是腐败市场上恰恰相反，公权力回应的是权力拥有

者对私利的追求，扭曲了公权力对民众的回应性。④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的案例充分

体现了“腐败市场”的理论。叶树养曾经被评为中国

最有“理想”的贪官，其有一个长远的贪腐计划，计划

在退休之前贪污六千万元。其中，两千万元留给自己

和妻子养老，两千万元留给儿子，两千万元留给女儿。

为了实现这一贪腐“理想”，其在收受贿赂中形成了

“五不原则”: 不主动索要钱财; 不办事不收钱; 不催讨

该给还没给的钱; 不讨价还价; 不介意钱多钱少。⑤ 在

这个案例中，公安局长考虑的不是拿手中的权力来维

护治安，而是到腐败市场上出售，其使用权力的各种

规则都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

2． 权力的价格

虽然总的来说公职人员出售公权力以满足私欲

的过程完全符合腐败的定义，但是腐败市场真的像开

放竞争市场一样有稳定的价格机制吗? 换句话说，权

力真的有价格吗? 在罗斯·艾克曼对于腐败市场的

理论分析中，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贿赂的非法性使得参与者会尽力维护

交易的隐蔽性，这意味着关于行贿—价格的

信息无法公开，因为腐败市场的信息交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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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困难，使得价格也相对棘手。一些潜在的

参与者可能由于道德困境或者害怕惩罚的

原因而拒绝进入这一市场，公职人员也可能

处于安全的考虑把交易范围限定在内部圈

子或者亲戚朋友的范围内。所有这一切决

定了腐败系统相对于合法市场而言更加缺

少竞争性，也更具有不确定性。贿赂的价格

可能漫无标准。①

不得不说，艾克曼确实指出了腐败交易与普通合

法市场交易的根本差别，那就是对隐蔽性的需求。可

以说，如果某类腐败交易的隐蔽性越强，那么其价格

的公开程度就越差，交易金额就越有偶然性，因为行

贿者无案可循，只能靠讨价还价和猜测。但是如果我

们把研究情境放在一个腐败高度蔓延的情境里，那么

腐败的隐蔽性就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强了。比如古

普塔在对印度农村土地腐败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在

印度，农民拥有向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地方性知

识，这种腐败如此公开，以至于其所要花费的金额是

众所周知且固定的。②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如果

在一个国家里，某种腐败被处罚的概率很低，那么这

种腐败发生的频率足够高的时候，行贿者通过私下里

的信息分享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比较公开的价

格。这种价格不会像艾克曼所说的那样，金额的大小

差异特别大，取决于偶然因素，而是会遵循一定的

规律。

根据克莱弗伦的理论，权力可能是有价格的。虽

然不能像合法市场那样透明和公开，但公职人员利用

手中权力能换取的私人利益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公

职人员从腐败中获得的额外收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

素: 一是市场状况，也即是其手中的公权力受行贿者

欢迎的程度。行贿者对某种公权力的需求越多，则公

职人员能够通过兜售权力获得的收益就越高; 二是这

位公职人员发现最大赢利点的能力，也即是虽然其手

中的权力并不那么受欢迎，但是这位公职人员特别善

于经营，则其也可以用有限的权力获取大量利益。

其中，第二个因素由于过于强调公职人员的个人

特质，尤其是“能力”这样模糊的概念很难操作化，所

以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难以提取系统化的证据。但

是第一个因素，即所谓的“市场状况”，实际上指的是

公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和利益的大小。从理论上说，

在腐败市场中，无论购买公权力的过程有多么隐蔽，

一个公权力所能分配的利益和资源越多，则其价格也

越高。相应地，在与此公权力对应的腐败案件中，涉

案金额的平均水平也会越高。

从这个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推测有几个因素可

能会影响权力在腐败市场上的价格。一是腐败的类

型。受贿案和贪污案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腐败方式，

涉案金额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有学者研究发现，随着

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国家各方面管理体制的

完善，要通过贪污的方式直接窃取国家财富变得越来

越困难，因此贪污腐败逐渐向贿赂型的腐败转变。③

但是他们只发现了贿赂案比贪污案在总体数量上的

超越，没有讨论两种腐败类型在金额上的差异。按照

前面的逻辑，既然直接贪污公共财产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贪污案的金额也会逐渐下降，贿赂案的金额会逐

渐超过贪污案。

二是公共权力所处的经济环境。显然，公共权力

所处的经济环境越优越，则其能支配的财富量就越

大，权力的价格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在一个国家内，

同样级别的行政官员，在给定的监督力度下，相比于

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用手中的

权力寻求财富的能力会更强; 在这些地区发生的腐败

案，其腐败的涉案金额也会更高一些。在市场化程度

高的地区，腐败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从市场中寻租的能

力也会更强。因此，这些地区的腐败案其涉案金额也

相对较高。④ 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要

高于其他地区，根据王小鲁和樊纲所做的“市场化指

数”，2014 年浙江的市场化指数为 9． 78，而东北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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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只有 6． 22，西部的贵州只有 4． 85。①

第三个因素更为直接，就是官员手中公共权力的

大小。虽然权力的大小是一个非常难以测量的变量，

但是在中国可以用一个方法大致区分不同官员手中

权力的大小，那就是其所在政府部门或者单位行政级

别的高低。在中国，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被明确划分为

五个层级: 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乡科级，

每个层级内部又有正职和副职之分。官员的行政级

别越高，权力越大，其所能支配的资源和财富也越多，

一旦发生腐败案件，则相应的涉案金额平均来说也会

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法

院判决书文本。该网站提供了搜索引擎，笔者使用了

“贪污”和“受贿”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分别得到了

6020 个与“受贿”相关的文件和 16900 个与“贪污”相

关的文件，这些文本文件就是最后数据建立的原始资

料。虽然根据搜索结果直接下载下来的文件数量很

大，但是经过筛选和清理，最终符合要求而进入样本

的文本数量并没有那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本性质的限制。在仔细阅读了司法文书

之后，笔者发现，搜索结果中的“裁判文书”主要包括

两种类型:“刑事裁定书”和“刑事判决书”。其中，刑

事裁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或判决执行

过程中，就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做的书面决

定，比如因为对罪犯的“减刑”所出具的裁定书。裁定

书中包含的信息十分匮乏，只有罪犯个人的基本信

息，没有对罪名的详细描述，也没有处罚和金额等关

键信息，这种类型的文本不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而

刑事判决书则不同，其中包含了对案件性质、案情过

程、证据搜集、嫌疑人个人信息，以及最终判决结果的

详细信息; 有的复杂案件，判决书可以长达二十多页，

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最后笔者只选择使用判决书

文本来建立数据库，舍弃了所有的刑事裁定书。

二是搜索结果错误。截至搜集资料时的搜索时

间，“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没有提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

搜索引擎，所以搜索结果都是模糊匹配的。即使用

“贪污”和“受贿”作为关键词，也会搜索出其他包含

这些关键词的案件文本。这样的搜索结果大量存在，

不符合本文的要求，在最后做了罪名的匹配之后被清

理掉。

三是搜索出重复文本，即一个案例会在最终的搜

索结果中重复出现 2 ～ 3 次，最后只能删除重复结果，

造成最终的样本量远远少于搜索结果数量。

四是下载错误。可能是网站本身的原因，也可能

是下载软件本身的问题，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下载结果

显示为乱码或者空白页，导致下载的文本无法使用。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即只有通过人

工仔细阅读和比对文书文本才能发现，那就是一审判

决为贪污案，但是二审终审结果推翻一审的定罪，改

为“职务侵占”或者“诈骗”等其他罪名，这也不符合

本文的要求，被剔除出样本。

经过这样几轮删选，最后只剩下符合要求的 4093

个贪污案和 3222 个受贿案，总计 7315 个样本，作为

最后的数据总量。如果按年份分，包括了 2014 年的

5947 个案例和 2015 年的 1368 个案例。
2． 编码与测量

在清理完数据，最终确定本文的目标文本之后，

接下来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将这最后符合要求的七

千多份文本转换为可以用软件分析的数据格式。为

了降低工作量，笔者首先使用“分词法”，即根据每个

文书文本独特的案件编号建立一行数据，如“( 2014 )

宁刑初字第 00436 号”指的是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检察

院公诉的第 436 号案件。由于每一份判决书都有这

样一个独特的编号，所以就以这个编号为基础来建立

最初的数据。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非常格式化的文

本信息，包括年份、案件编号、宣判的法院信息、地址

信息、嫌疑人姓名及人口学信息、罪名等等。但是，由

于判决书的文本格式非常复杂，有些非常关键的信息

无法自动提取，包括笔者关注的最核心变量: 判罚和

涉案金额，以及犯罪情节等等，最后这些关键信息需

用人工比对的方法全部重新手动核实。最终在 20 位

研究助理历时一年半的编码工作之后，完成了数据库

的建设工作。详细编码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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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金额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案件非常清晰

地给出了犯罪嫌疑人相应罪名所对应的金额，比如，

“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75 万元，个人分得

21． 5 万元，数额巨大”。但也有些案件在最后结论中

没有给出明确的涉案金额，比如，“被告人杨某某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有财产人

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阅读全部判决书文本，

把所有项目的金额加总，来计算总金额。同时，要把

其中的房产、礼品等换算成金额，把外汇按照汇率换

算成人民币。如甘肃省酒泉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受

贿一案，最后确定:“被告人史某在任酒泉市房管局局

长、城建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8445420． 65 元，美元 41 万

元，金条 11 根( 1100 克) ，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侵犯

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把美元乘以 2014 年平均汇

率 6. 1428，金条则以司法机构认定的换算价格，确定

为人民币 202332 元，最终确定史某受贿罪相应金额

为 21166300． 65 元。

罪名: 包括受贿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编码为 1，贪

污罪编码为 2。文本中的描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

杨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国有财产人民币……，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或者类

似这样的表达:“本院认为，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 75 万元，个人分得 21． 5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谢某某指

控的部分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官员的行政级别: 在七千多个案例中，虽然有一

部分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主要是有

一定行政级别的公职人员。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没有

包含省部级以上的样本，行政级别最高只到厅局级干

部。另外，在我们的样本中，有大量村官，他们是没有

行政级别的，但我们没有把这些人编码为非国家工作

人员，而是归类为行政级别最低的一级。因为其之所

以会被以贪污和受贿罪名处罚，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大

量的机会参与和协助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最后，笔

者从数千个不同的具体职务信息中，归类编码了五个

行政级别，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编码为 0，居委和村委

编码为 1，乡、镇和街道编码为 2，县和县级市编码为

3，地市和厅局级编码为 4。

是否共同犯罪: 当一个案件中出现多名罪犯，且

最后均确定为受贿罪或者贪污罪的，就被视为共同犯

罪，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单位和部门: 判决书中一般都会提供罪犯的详细

个人职业经历，但是这些职业五花八门，种类过于繁

多，职业信息也过于冗杂。为了能够具备一定的分析

价值，笔者将罪犯的工作部门划分为 21 个领域，包括

司法、经济、自然资源、房地产、环境保护、社会保障、

海关、村委、居委、党务、立法等，这些信息有助于分析

不同腐败类型在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差异，为在不同领

域中的反腐败更具针对性的手段提供了证据。

最后，部分判决书文本中包含了详细的被告人的

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党员

身份等等，在构建数据库时这些信息也被全部录入。

但由于缺失值实在太高，比如七千多份判决书中只

有 3873 份提供了出生日期，只有 3555 份提供了受

教育程度，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没有使用这些信息。

四、实证分析

在正式进入数据分析之前，还有一个重要情况需

要说明。因为笔者希望观察的是涉案金额在不同人

群中分布的平均状况，所以其实有两个数值可以代表

这种平均状况: 均值和中位数。但最终笔者决定选择

中位数，主要原因是均值受极值的影响比较大。如果

在一类人中，有一个人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那么就

会整体拉高这个类别的平均值。因此，仿照对人均收

入的统 计 分 析，接 下 来 使 用 的 都 是 涉 案 金 额 的 中

位数。

1． 腐败类型

笔者首先对案例中的受贿案和贪污案做了最基

本的描述，在表 1 中分别提供了全部样本、贪污罪和

受贿罪的基本描述统计。在全部 7315 个样本中，有

7313 个文书都提供了最终的涉案金额。从全样本的

统计量来说，最小金额为 0 元，主要是在一些集体犯

罪中，有些人参与了腐败案件，但最终并没有得到任

何经济上的好处。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法律惩处，但涉

案金额只能标记为 0 元。而全部样本中的最大金额

来自一位铁道部运输局的局长，其从 2000 年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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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

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

州某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单位谋取利益，为此，收

受或索取上述单位的负责人等人给予的款物折合人

民币共计 4700 余万元”。① 从整个样本的平均状况来

看，全样本腐败金额的均值高达 317960． 2 元，但均值

容易被个别较高金额的案例拉高。全样本的中位数

其实很低，只有 56800 元。

表 1 腐败金额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量( 个) 均值( 元) 中位数( 元) 标准差( 元) 最小值( 元) 最大值( 元)

全部样本 7313② 317960． 2 56800 1463938 0 47000000

受贿罪 3221 438367． 9 89000 1687951 2000 47000000

贪污罪 4092 223181． 8 40000 1251998 0 34000000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两种罪名涉案金额的分布情

况，图 1 中分别显示了两种腐败案件金额取对数之后

的核密度分布状态。可以发现: 首先，确实如之前的

研究所表明的，在腐败市场上，涉案金额之间的差异

非常大; 其次，如果比较不同的腐败案件类型，可以发

现受贿案件金额之间的差异性要远远大于贪污案，表

现为图 1 中右边受贿案的核密度曲线比左边贪污案

的要更向两边延伸; 最后，受贿案件涉案金额的平均

水平要高于贪污案，在总共七千多个样本中，贪污案

的平均金额为 223181. 8 元，中位数为 40000 元，而受

贿案的平均金额为 438367. 9 元，中位数为 89000 元，

受贿案几乎为贪污案的两倍。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1 贪污和受贿案件腐败金额( 取对数) 的核密度分布

2． 地区差异

利用判决书中提供的被告人地址信息，笔者把每

个省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加总求均值，得到了一个分

省的腐败金额分布图，结果如图 2． 1 所示，其中颜色

越深代表平均金额越高。如果单纯从分省的统计量

来看，还是有些出人意料，颜色最深的为北京、安徽、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2． 1 腐败金额的地区分布

浙江、宁夏和海南，其次为黑龙江、山东、江苏和重

庆，第三梯队则包括了辽宁、山西、湖北、四川、江西

和广东，剩下的省份金额都比较低。似乎并没有如

之前所预计的，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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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涉案金额会越高，因为在高金额的省份里包括了

宁夏、海南、安徽这样经济并不特别发达、市场化程

度也不高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说，均值容易受到

少数几个极值的影响，而且腐败金额除了受所在地

区经济状况的影响外，还受到权力寻租能力的影响，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金额和经济发展程度一一对应。

但是从地图的总体状况来看，还是沿海地区要高于

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会高于西部偏远地区。

于是笔者重新绘制了图 2． 2。在此图中，首先按

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把不同的省份归类到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然后在每个地区内部又区

分了贪污案和受贿案，做完交叉分类之后呈现了所有

类型的腐败金额中位数。结果可以发现有非常明显

的规律: 腐败金额的中位数从东部、中部、西部到东北

依次降低，而且无论贪污案还是受贿案都是呈现完全

相同的规律; 同时，无论在哪个地区，受贿案的金额都

远远超过贪污案。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2． 2 地区差异与腐败涉案金额

3． 行政级别与职务

笔者首先分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因素，即腐败官

员的行政级别对涉案金额的影响。图 3． 1 比较清楚

地显示，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腐败金额的中位数也

逐渐升高。发生在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腐败案件，涉案

金额也远高于非公职人员。同时，我们在图中把不同

级别腐败案件又按照罪名区分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结

果发现，不论贪污罪还是受贿罪，涉案金额都随着行

政级别的提高而提高。同时，在前三个行政级别类

型( 非公职人员、村 /居委、乡镇 /街道) 中，受贿罪的

金额都大于贪污罪。在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中，样

本只有受贿罪，没有贪污罪，所以看不出两种类型的

差异。这充分证明了笔者的猜测，行政级别越高的

官员，其权力的价格也相应提升。所谓“小官巨贪”

的现象大概只是个别特殊情况，在大样本中体现不

出来。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3． 1 行政级别与腐败金额

除了行政级别之外，笔者还猜测在一个单位中

的具体职务是不是会影响到其权力的价格。于是，

在行政级别之外，又把所有的公职人员分为单位领

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然后把两个因素交叉，重新构建

了八个类别，绘制了图 3． 2。结果发现，不论是哪一

个行政级别，单位领导腐败金额的中位数都要超过

一般工作人员。但是在两个类别之内，腐败金额的

分布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在单位领导类别中，从村

官到厅局级干部，腐败金额呈现有规律地上升。但

是在一般工作人员中，从村官到县处级干部，腐败金

额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甚至乡镇和街道干部还略

高于其他两个类别。只有到了厅局级单位，一般工

作人员的权力价格才有质的飞跃，远高于其他三个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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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3． 2 行政级别、职务与腐败金额

4． 部门管辖领域

在分析了行政级别对腐败金额的影响方式之后，

考虑到“小官巨贪”、“肥差”和“县官不如现管”等情

况，接下来看一下腐败金额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是否

有很大差异。为此，笔者利用数据中提供的当事人工

作单位信息把腐败案件划分到 21 个主要的政府部门

之下。在图 4 中，笔者选择了其中比较多的十五个门

类，包括金融、房地产和城市规划、司法、交通、国有企

业、海关、教育、医疗、民生、税收和财政等。可以发

现，在七千多个裁判文书数据的样本中，金融领域的

涉案金额最高，几乎是其他领域平均水平的三到四

倍。其次为房地产和城市规划领域的案件，大约是其

他领域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剩下的司法、交通、财政

等部门在金额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

是，所谓的“小官巨贪”现象实际上在中国只能是个别

情况，从大样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村委会级别的腐败

案件，平均涉案金额还是比较小的，排在所有政府部

门最后。
5． 权力与地区的交互差异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差异之外，我们还想知道，

是否在不同地区，权力对腐败案涉案金额的影响也有

所不同。为此笔者绘制了图 5，图中同时反映了行政

级别和地区对涉案金额的影响，其中的 0 － 4 编码代

表贪官的行政级别。如前所述，0 代表非公职人员，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4 贪污和受贿金额在部门间的分布

代表地市级和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其中比较有意思

的发现是: 如果拿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和东北

地区相比，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行政级别之间，东部地

区的涉案金额方差比较小。但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差异非常大，尤其是中部地区，行政级别每提升一

级，所能带来金额上的提升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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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5 行政级别、地区与腐败金额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一个裁判文书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

贪污和受贿两种典型腐败案件中涉案金额的差异。

金额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腐败市场中公共权

力如何被定价的问题。基于有限的实证资料，我们发

现贪污和受贿这两种职务犯罪的形式中涉案金额有

显著差异，受贿的金额远远大于贪污。这可能在一个

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腐败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悄悄的

转型，从自体腐败逐渐转向了交易式腐败，后者更加

隐蔽也更加便于利益输送，实际上为反腐败提出了更

严峻的课题。同时，我们也发现腐败金额的结构性差

异符合腐败市场的理论预期———公共权力的价格同

时取决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及其所在环境的市场化程

度。按照这两个向度，我们分析了官员的行政级别、

所管辖领域以及所在地区的特征对腐败金额的影响，

结果发现: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涉案金额要高于中西

部地区; 贪官的行政级别越高，平均涉案金额也越高，

但是在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有一定差异; 从管辖

领域来说，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涉案金额最高，远远

超过其他领域。最后，在交互效应上，我们发现在市

场化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政级别对腐败金额的

提升作用比较小，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腐败金额

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而有较快速度的增加。

虽然我们得到了一些初步结论，但依然要承认

这只是对裁判文书数据的一个初步研究，仍有很多

的局限性: 首先，这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抽样数据，

这七千多个数据的形成依赖于裁判文书网本身的数

据来源和构成，虽然样本量很大，但并不是从中国所

有职务犯罪中严格抽样出来的，这严重影响了结论

的可推广性; 其次，裁判文书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着选

择性上传的问题，因为一些敏感性和较高层级的案

例，很明显就没有上传到这个数据库中。上传的数

量可能还受制于地方司法部门的管理能力和电子政

务的发展水平，因为笔者发现东部沿海地区上传的

数量比较多，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上传的数量较少。

最后，已判罚的案例不能代表全部的腐败情况，因为

还有大量的“腐败存量”没有被发掘，或者正在侦察

和审理过程中。

然而，即便意识到这个数据可能存在的种种问

题，笔者依然决定对此数据做整理和挖掘，主要原因

有两个: 首先，这是目前可获得的关于腐败问题的最

完整的数据，并没有另外一个可替代的更完美的数据

可以做到样本量足够大，又满足抽样的代表性，因此

局限性不能让我们完全放弃对此数据的探索; 其次，

此研究并不追求完全揭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全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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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特征，文中基于数据的所有结论，都有待于新数

据的证明或者推翻。如果这个数据能够在以往对于

中国的腐败问题的认识上有一点点推进和新的贡献，

那么这个数据挖掘的工作也就体现了其价值。

The Structure Difference of Money Value in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Cases:
Evidence from Judicial Decision Documents Dataset of China

Li Hu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question focused on in this paper is: In the corrupt market，how is political power priced? The
money value of corruption reflects the ability of corrupt officials to obtain benefits in the corruption market，and also
reflects the cost to be paid by bribers to purchase power．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corruption
in China． Based 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ovel judicial judgment data，we found these following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affect: the type of corruption，the area where corruption occurred，the administrative rank and position of
corrupt officials，and the jurisdictional area of the department where the corrupt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These findings
further illustrate that，in today's China，the benefits of corrupt officials through bribery a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embezzlement． The price of power has risen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n the eas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price of power also depends on the size of its resources，so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rrupt officials，the higher the
average amount involved． From the jurisdictional field，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areas is the highest，and the other areas are not much different on average．
Keywords: corruption market; money value; bribery; embezz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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